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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538          证券简称：司尔特        公告编号：2016-35 

安徽省司尔特肥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技术转让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协议签署的情况 

2016年6月22日，安徽省司尔特肥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

公司”）与南京农业大学签订了《南京农业大学与安徽省司尔特肥业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全元生物有机肥制造技术>转让协议》（以下简称“协议”），南京农业

大学拟向公司转让全元生物有机肥制造技术，技术转让直接费用为200万元（币

种为人民币，下同）。 

（一）本次交易金额在公司经营层决策权限内，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股东

大会审议批准。 

（二）本次交易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

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无需相关部门审核批准。 

二、交易方的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南京农业大学坐落于南京市，是一所以农业和生命科学为优势和特色，农、

理、经、管、工、文、法学多学科协调发展的教育部直属全国重点大学，是国家

“211工程”重点建设大学和“985优势学科创新平台”高校之一。 

学校建有作物遗传与种质创新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大豆改良中心、国家有

机类肥料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农村土地资源利用与整治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

心、绿色农药创制与应用技术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等66个国家及部省级科

研平台。学校以沈其荣教授为首席科学家的科研团队，长期从事农业有机废弃物

肥料化研究，建立起的条剁式好氧堆肥工艺、废弃畜禽酸解制农用氨基酸工艺，

秸秆制肥工艺以及有机肥制作（全元）生物有机肥工艺等使农业废弃物彻底无害

化、资源化、产业化和高附加值化。团队在有机（类）肥料制造领域的两个核心



                                                      安徽省司尔特肥业股份有限公司公告 

2 

成果“克服土壤连作生物障碍的微生物有机肥及其新工艺”和“有机肥作用机制

和产业化关键技术研究与推广”先后获得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和国家科技进步二

等奖，首席科学家领衔的有机肥与土壤微生物团队获得农业部中华农业科技奖优

秀创新团队奖（等同于科研成果一等奖）。 

(二)关联关系说明  

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与南京农业

大学无关联关系。 

三、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交易标的 

1、南京农业大学向公司转让全元生物有机肥制造技术，主要技术工艺包括：

利用废弃动物源蛋白（屠宰场下脚料或废弃畜禽）制取农用氨基酸技术工艺，利

用中药渣、稻（谷）壳、酒糟、果木修剪枝、畜禽排泄物、作物秸秆、农用氨基

酸等废弃物制造堆肥技术工艺，功能菌（含堆肥菌种和促生、拮抗土传病原菌等）

液体扩繁技术工艺，全元生物有机肥（固体）二次固体发酵技术工艺，全元液体

生物有机肥制造技术工艺。 

2、本协议签订一年内，南京农业大学向公司提供生物有机肥（固体）和复

合微生物肥料（固体或液体）在4种作物上的最佳施用量与施用方法、增产效果

以及对农产品品质的影响等资料。同时帮助公司尽早拿到生物有机肥（固体）、

有机-无机复混肥（固体）和复合微生物肥（固体或液体）产品登记证。 

（二）转让费用及付款方式 

1、直接转让费用200万，并根据协议约定分阶段付款。 

2、待公司肥料产品投产销售后，公司将根据具体情况与南京农业大学签订

补充协议,确定产品提成部分。 

（三）其他权利与义务 

1、公司获得转让的相关技术和工艺后，尽快建设规模化农用氨基酸、微生

物液体发酵、生物有机肥（固体）和复合微生物肥（固体或液体）生产线。 

2、南京农业大学按照协议的约定向公司进行技术转让，技术转让后该技术

即归公司所有。自协议签订之日起，未经公司书面同意不得向安徽省范围内的第

三方转让、泄露或许可他人实施该技术。公司应在协议签订之日起四年内建成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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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到年产20万吨南京农业大学转让技术所涉及的有机-无机肥等系列产品生产规

模，否则南京农业大学自协议签订之日起第五年起有权向安徽省内的第三方转让

协议所约定的全元生物有机肥制造技术。 

（四）违约责任 

1、公司违反合同约定，经南京农业大学书面指出仍不纠正，南京农业大学

有权终止合同，南京农业大学不退回公司已支付的技术转让费用。 

2、南京农业大学违反协议约定，经公司书面指出仍不纠正，公司有权停止

支付技术转让费，南京农业大学须退回公司已支付的技术转让费用的 10%。 

（五）合同有效时间 

2016 年 6月 22日 至 2026 年 6月 22日止。 

四、交易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一 ）交易目的  

公司始终关注行业新技术，以国家政策为导向，通过引进、消化、吸收、改

进，不断提升研发能力，提高产品性能。公司此次转让南京农业大学全元生物有

机肥制造技术，将进一步优化产品结构，提升公司产品市场竞争力。该技术以有

机无机为基础，添加促进作物吸收多种有益元素，优化营养元素比列，提高各元

素的协同作用，提升土壤微生物活力，改良土壤耕种环境，提高化肥利用率，减

少化肥施用量和损失。将为公司推进生态测土配方肥及施肥技术，践行化肥减施

增效再聚动力。 

（二）存在风险   

该技术尚未转化生产力，公司能否能获得该技术涉及的产品登记证及达到规

模生产尚存在不确定性，请投资自者注意投资风险。 

（三）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金额小，不会影响公司现金流的正常运转，不会影响公司的生产经

营。协议的履行也不会影响公司业务的独立性。  

五、其他事项 

（一）待公司肥料产品投产销售后，公司将根据具体情况与南京农业大学签

订补充协议,确定产品提成部分，同时公司将根据提成的具体金额情况履行董事

会或者股东大会等相关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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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备查文件：《南京农业大学与安徽省司尔特肥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全元生物有机肥制造技术>转让协议》。 

 

特此公告 

 

 

 

安徽省司尔特肥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六月二十二日 




